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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函
地址：244013 新北市林口區檔案館路1號
承辦人：林昱岑
電話：02-89953520
傳真：02-89956465
E-Mail：yclin@archives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
發文字號：檔企字第115001218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年檔案月活動預定工作期程及注意事項 

(A41010000A_1150012184_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敬邀貴機關參與本(115)年檔案月活動，並請協助轉知所

屬(轄)機關(構)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推廣檔案價值及應用，本局定於每年11月舉辦檔案月活

動，廣邀各機關(構)踴躍參與，以強化機關間資源整合，

推廣活動之普及性及影響力。

二、為利活動規劃執行，請有意願參與檔案月串聯等相關活動

之機關(構)，於本年5月29日前完成填報線上表單填報（網

址：https://forms.gle/35sD18c2YxYNH1bn8）。

三、檢附本年檔案月活動預定工作期程及注意事項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二局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及司法院所屬、考試院秘書長及考
試院所屬、行政院秘書長及行政院所屬部會行總處署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國
家安全會議、國家安全局、直轄市政府、縣(市)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縣(市)議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